
常青树 2016投保单 

1、 本投保书为投保人与保险公司所订立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填写投保书之前，请投保人认真详阅所投保保险的产

品说明和保险条款，在确认充分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条款、合同解除处理条款后，再做出投保决定。 

2、 投保书应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本人在保险公司业务员的指导下用黑色墨水笔填写，字迹清晰、不得涂改，并请投保人、

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及其他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在相应的签章栏亲笔签名；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若非被保

险人/法定监护人、其他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亲笔签名，保险合同无效。 

3、 依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其他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对投保书按规定如实详细的说明或填写清

楚。否则，保险人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所有告知事项以书

面告知为准，口头告知无效。 

4、 本保险合同自投保人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审核投保申请后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单方成立，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以保险单

载明日期为准。如果保险公司不同意承保将全额退还暂收保险费，并收回有关收据。 

5、 一切与本投保书各事项及保险合同条款不像符的业务员解释、说明或书面承诺均无效。 

6、 保险公司对留存于公司内的合同的健康、财务及其他的人资料承担保密义务。 

 

投保人信息（※为必填项）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投保方案 

常青树 2016 款 

方案 1 

30 天-65 岁投保 

150 元/份 

险种 责任 保险金额（元/份） 

平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意外住院津贴 39,000.00 

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 意外住院和门急诊 5,000.00 

平安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飞机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200,000.00 

火车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轮船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汽车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驾乘人员意外险 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平安家庭财产保险 房屋损失 50,000.00 

常青树 2016 款 

方案 2 

65-75 岁投保 

300 元/份 

平安附加个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意外住院津贴 39,000.00 

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 意外住院和门急诊 5,000.00 

平安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 

飞机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200,000.00 

火车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轮船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汽车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驾乘人员意外险 意外伤害身故和残疾 100,000.00 

平安家庭财产保险 房屋损失 50,000.00 

以上方案适用于《平安家庭财产保险条款》、《平安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平安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平安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收入保障保险条款》、

《平安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平安道路交通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被保险人数 

※被保险人共计      人，被保险人详细信息于下页被保险人清单填写： 

  其中     人投保常青树 2016款方案 1(150元/份)     份；     人投保常青树 2016款方案 2(300 元/份)     份。 

受益人信息 

受益人详细信息于下页与被保险人清单一同填写。 

投保明细 

※保险费合计：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RMB           元。 

※保险期间：         年     月     日零时起，至         年     月     日零时起止，共计一年。 

 

特别约定： 

1、房屋投保地址为:         省         市         区              路         弄        号        室(座)。 

2、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或正常生活的自然人可作为被保险人。 

3、被保险人应当为 1-4 类职业，详细请参照我司职业分类表。 

4、投保人的年龄为 18 周岁至 75 周岁。被保险人的可保年龄为 30 天-75 岁。 

5、30 天至 9 周岁的未成年人“意外身故及伤残保险金”的保险金额最高为人民币 20 万元。10 至 17 周岁的未成年人“意外

身故及伤残保险金”的保险金额最高为人民币 50 万元。“公共交通工具意外身故及残疾”及“驾驶或搭乘自驾车意外身故及

残疾”保障不适用于未成年人。 

6、若被保险人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驾驶或乘坐自驾车时发生意外身故及残疾，保险金申请人可同时申请主保险合同下“意

外身故及残疾”保险金。但此项不适用于未成年人。 

7、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项下承担驾驶或搭乘自驾车责任。 

8、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无免赔额，扩展社保外医疗，65 岁以上被保险人每份意外医疗骨折保额限 0.3 万元、骨折保额按购买

份数累计。 

9、因同一意外事由入住普通病房给付天数不超过 100 天，ICU 病房理赔天数不超过 30 天。每份保额为普通病房住院津贴每

日 100 元/天、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津贴 200 元/天，住院津贴折保额按购买份数累计。 

10、公共保额由大保单项下的被保险人共同使用。发生理赔时，保险公司将优先在被保险人自身的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保 

额项下进行赔付，当自身保额不足时将动用大保单公共保额，先用先得，公共保额用完后该项责任终止。 

11、公共保额为：意外伤害保额（被保险人数-1）*5000 元，意外医疗保额（被保险人数-1）*1000 元。 

 

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 

1、本人声明上述各项填写各项内容及所提供的相关材料、被保险人(含受益人)清单均真实有效。 

2、本人确认已收到产品条款及其附加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

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 

3. 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将本人提供给平安集团的信息、享受平安集团服务产生的信息（包括本单证

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以及平安集团根据本条约定查询、收集的信息，用于平安集团及其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作伙伴

为本人提供服务、推荐产品、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基于为本人提供更

优质服务和产品的目的，向平安集团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提供、查询、收集本人的信息。为确保本人信息的安全，平

安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信息安全。本条款自本单证签署时生效，具有独立法律

效力，不受合同成立与否及效力状态变化的影响。本条所称“平安集团”是指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接

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作为其单一最大股东的公司。如您不同意上述授权

条款的部分或全部，可致电客服热线（95511）取消或变更授权。 

投保人签字（盖章）：                          被保险人/法定监护人签名： 

 

 

投保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填写 

代理人经纪人名称：                   代理人协议号：                   

 

业务员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时 



被保险人(含受益人)清单（※为必填项）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保障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性别  ※证件类型号码  

※投保份数  至多 6 份 ※受益人信息 □法定受益人      □指定受益人 

1、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2、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名称  与被保险人关系  性别  分配比例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军人证  □其他          证件号码  

被保险人至多 15 人，以上表格不足时，请附本页副本填写。 

 


